
社團法人新竹市建築師公會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—竣工查驗自主檢查表 

 
 
 
 
 
 
 

申請人︰ 裝修地址︰ 掛號號碼︰ 

施工業︰ 
裝修前用途︰ 

裝修後用途︰ 

圖說文件項目 自主檢查內容 

1.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驗合

格文件 
 

消防局核發之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驗合格文件影本(加蓋

「與正本相符」及「室內裝修施工業印章」)。 

2.原領建築物室內裝修圖說

審核合格文件及圖說 

 
市政府核發之建築物室內裝修查核圖說許可函影本(加蓋

「與正本相符」及「室內裝修業印章」)。 

 檢附 E1-2(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書)及副本圖為原核准文件。 

 申請裝修地址與所附之文件相符。 

3.E1-7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

查驗申請書 

 室內裝修施工業填寫資料與檢附之證件資料相符。 

 
申請人、室內裝修設計人、裝修概要及申請書附表勾選項目

等內容與原核准副本 E1-2資料內容相符。 

4.法人證明文件  
法人證明文件(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「公司與負責人印

章」)(非法人者免附)。 

5.E1-6 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

查驗表 

 建築物原使用執照號碼填寫與核准文號一致。 

 申請裝修地址與檢附之文件相符。 

6.委託書 
 委託書之地址填寫與委託人之身份證明文件登載之地址相符。 

 委託人之姓名填寫及簽章。 

7.室內裝修業登記證或營造

業登記證、公司相關資

料、同業公會會員證 

 室內裝修業登記證，業務範圍為得從事室內裝修施工業務。 

 營造業登記證及承攬手冊部份影本(非營造業者免附)。 

 有效期限之同業公會會員證。 

上列影本文件已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「室內裝修施工業印章」。 

8.室內裝修專業施工技術人

員登記證、(營造業附專任

工程人員證書影本) 

 
室內裝修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登記證及在職證明文件(例如投

保證明，須加蓋專業施工人員印鑑章 )。 

 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證書(技師證書) (非營造業者免附)。 

上列影本文件已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「室內裝修施工業印章」。 

9.切結書  施工業及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簽章。 

10.E1-5 建築物室內裝修簽

證表 

 裝修地址與檢附之相關資料相符。 

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簽章。 

 本申請案涉及分間牆變更由開業建築師簽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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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說文件項目 自主檢查及簽證內容 

11.E1-4 建築物室內裝修材

料表及採用防火塗料施工

過程紀錄表 

 
各項裝修材料與原核准 E1-4(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表)登載

使用之裝修材料耐燃等級或分間牆構造之防火時效相符。 

 
分間牆裝修材料之名稱及規格、廠商名稱、耐燃等級(防火

時效)、裝修數量、合格證明等填載與檢附之證明文件相符。 

 
既有牆面裝修材料之名稱及規格、廠商名稱、耐燃等級(防火

時效)、裝修數量、合格證明等填載與檢附之證明文件相符。 

 
天花板裝修材料之名稱及規格、廠商名稱、耐燃等級(防火

時效)、裝修數量、合格證明等填載與檢附之證明文件相符。 

 
防火門材料之名稱、規格、防火時效及阻熱性、數量、合格

證明等填載與檢附之證明文件相符。 

 
防火塗料（防火漆）名稱、規格、耐燃等級、裝修數量、合

格證明等填載與檢附之證明文件相符。 

 其他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裝修材料填載。 

上列裝修施工材料若未使用者免填。 

12.出廠(貨)證明書正本、合

格證書、驗證登錄證書或

審核認可通知書 

 
各項裝修材料之合格證書、驗證登錄證書或審核認可通知書

所登載之耐燃等級或防火時效與圖說標示相符。 

 各項裝修材料之出廠(貨)證明書皆為正本。 

 
各項裝修材料之出廠(貨)證明書內容所登載之工程名稱或

裝修地址與本案申請之室內裝修工程名稱或地址相符。 

 
各項裝修材料之出廠(貨)證明書內容所登載之買受人(施工

業)名稱與本案申請之室內裝修施工業名稱相符。 

 
各項裝修材料之合格證書、驗證登錄證書或審核認可通知書

等證明文件，進口商或製造商加蓋印鑑章。 

 防火門已檢附型式試驗報告書等文件（含五金、鎖等配件）。 

 
上列影本文件已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「室內裝修施工業印

章」及「專業施工技術人員印章」。 

13.竣工照片及索引圖 

 竣工照片位置索引圖。 

 竣工照片與竣工圖相符。 

 每一空間均已檢附能清楚呈現天花板、牆體及地板之照片。 

 
穿越具防火時效之分間牆構造之各類管線與牆體間，應能清

楚呈現施做防火填塞之照片(無者免附)。 

 

本案室內裝修材料部份使用防火塗料，業已檢附施工前、施

工中(需含施工人員入鏡)、施工後等過程之照片及標示認證

號碼之防火塗料包裝之照片。 

14.位置圖 

 比例尺不得小於五百分之一。 

 註明裝修地址、地號、建號、樓層及所在位置。 

 申請位置著紅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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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說文件項目 自主檢查及簽證內容 

15.竣工圖(裝修平面圖、天

花板裝修平面圖、裝修立

面圖或立剖面圖 )(S︰

1/100) 

 比例尺不得小於一百分之一。 

 竣工圖與原領室內裝修圖說審核合格文件及圖說相符。 

 

 

 

 

 

符合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三十條規定。 

室內裝修施工從業者應依照核定之室內裝修圖說施工；如

於施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計時，仍應依本辦法申請辦理審

核。但不變更防火避難設施、防火區劃，不降低原使用裝

修材料耐燃等級或分間牆構造之防火時效者，得於竣工

後，備具第三十四條規定圖說，一次報驗。 

 裝修平面圖、天花板裝修平面圖申請範圍著紅色。 

16.裝修詳細圖(S︰1/30) 
 比例尺不得小於三十分之一。 

 竣工圖與原領室內裝修圖說審核合格文件及圖說相符。 

17.建築物室內裝修綠建材材

料表及綠建材使用率檢討 

 
綠建材材料名稱、出廠證明數量及綠建材證書與檢附之證明

文件互相符合。 

 
綠建材使用率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321條規

定。 

備註： 

1、符合者打「V」、不符合者打「X」、免填者打「/」。 

2、申請人應自核發許可函之日起一年內施工完成，並申請竣工查驗；未能如期完工者，得

申請展期一次（以六個月為限），逾期未申請查驗者，該核准案即予註銷。 

3、竣工查驗結果若須修改者，修改期限為三個月。逾期未修改者須重新辦理掛號。 

室內裝修施工業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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